
因應措施:先審後起資
(111學年第2學期起適用)

修法後時程-起資8月
7月中

校教評

6月中

院教評
(評議)

4-5月

外審
(含推薦)

2-3月

系、院
教評會

1月下旬

受理

12月下旬

公告

8月底

報部

修法後時程-起資2月
1月中

校教評

12月中

院教評
(評議)

10-11月

外審
(含推薦)

8-9月

系、院
教評會

7月下旬

受理

6月初

公告

2月底

報部

(第1學期)

(第2學期)

原始資料來源:111.9.21全校說明會簡報

https://personnel.kmu.edu.tw/attachments/article/3383/%E6%95%99%E5%B8%AB%E8%AA%AA%E6%98%8E%E6%9C%83-%E5%8D%87%E7%AD%89%E5%8F%97%E7%90%86%E6%99%82%E7%A8%8B%E7%95%B0%E5%8B%95%E6%96%B9%E6%A1%88(%E5%85%AC%E5%91%8A%E7%89%88).pdf

